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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优化医师护士准入服务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计生（健康）委、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为进一步优化我省医师护士准入服务，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优化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准入服务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8〕29号）精神，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我省优化医师护士准入有关重点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广网上办理
持续深化电子化注册管理改革，协同推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应用。依托电子化注册系统，实行医师执业注册、护士执业注册等事项网上办理，并提供进度查询、业务咨询等服务。梳理完善网上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向社会公开相关政策法规、审批条件、办理时限、流程环节、样式表格、监督方式等，为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清晰指引。 
二、压缩审批时限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含中医药主管部门，下同）要进一步理顺内部工作流程，以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为目标，着力推进“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审批”，最大限度压缩审批时限，避免“多头跑、来回跑”等问题。自即日起，医师执业注册和护士执业注册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2个工作日。
三、精简审批材料
全面清理各类审批材料和证明事项，进一步强化医疗机构对医师与护士的身份、相关资格及身体情况等审核主体责任。 
（一）医师申请执业注册需提交的材料。
 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申请审核表》；

 2.近6个月内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身照片；

 3.获得医师资格后两年内未注册者、中止医师执业活动两年以上或者《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规定的不予注册的情形消失的医师申请注册，除提交上述1-2项材料外，还应当提交在省卫生健康委确定的培训机构接受连续6个月以上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证明。省卫生健康委确定全省所有二级以上（含二级）甲等医院为医师执业注册的业务培训机构（下同），具体培训机构由注册主管部门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指定；

4.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期间申请注册的，除提交上述1-2项材料外，还应提交承担规范化培训基地出具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证明》。

（二）医师变更注册需提交的材料。
1.变更主要执业机构：（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申请审核表》；（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

2.变更执业地点（即变更省级行政区划）：应当提交转入省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规定的材料。由外省转入我省的，需提交：（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申请审核表》；（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3）近一个周期内医师定期考核合格证明。

3.变更执业范围：（1）《医师执业、变更执业申请审核表》；（2）《医师执业证书》原件；（3）在湖南省医师执业注册业务培训机构接受同一类别拟变更专业系统培训两年（由注册主管部门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指定具体培训机构）的培训通知单及培训合格证明原件；或者同一类别拟变更专业进修满两年的进修证书原件；或者相关专业硕士以上（含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原件。
4.增加执业机构备案：除主要执业机构外，申请其他执业机构执业的医师，需提交《医师多机构备案申请审核表》，到该机构医师注册主管部门备案。

（三）护士申请执业注册、延续注册、变更注册需提交的材料。
1.申请执业注册：（1）护士执业注册申请审核表；（2）近6个月内2寸白底免冠正面半身照片。重新申请注册的，按照执业注册提交材料；中断护理执业活动超过3年的，还应当提交在二级以上（含二级）教学、综合医院（含综合性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证明，具体培训机构由注册主管部门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指定。
2.申请延续注册：（1）护士延续注册申请审核表；（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3.申请变更注册：（1）护士变更注册申请审核表；（2）《护士执业证书》原件。

四、优化审批条件 
在县级及县级以下医疗机构（主要是指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执业的临床医师，从事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确因工作需要，经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考核批准，报设区的市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备案，可申请同一类别最多3个专业作为执业范围进行注册。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相关考核制度，进一步规范考核程序。

五、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一）严格执行医护人员的准入和退出管理机制。强化医疗机构综合监管制度建设，深化拓展“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模式，依法依规建立医护人员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制度、黑名单制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和公开力度。

（二）对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师，每两年进行一次医师定期考核，并将考核信息及考核结果与医师电子化注册系统及全国《医师执业注册联网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加强对医护人员执业活动的管理，推动建立全范围覆盖、全过程监督的信息化管理模式。

本通知自2019年2月15日起执行，有效期为五年。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

           2019年1月8日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2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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